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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二、补充披露一年以上应收款项（含合同资产）客户及对应金额、主要销售内容、关联方客户金

额及占比、期后回款情况，说明一年以上应收款项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万元

所属集团 客户名称

是否

关联

方

主要销售

内容

一年以上应收账款

余额

变动金

额

变动

比率

（%）

截至

2024-5

-31期后

回款金

额

2023年末

2022年

末

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

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

板

9,857.54

1,

587.37

8,

270.17

521.0

0

1,

000.00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声屏障

5,643.13

3,

827.53

1,

815.60

47.44 781.78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

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声屏障

2,082.07

2,

857.36

-775.

29

-27.

13

211.56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

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541.24 641.24

-100.

00

-15.

59

-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389.69 8.03 381.66

4,

752.9

3

-

中铁物贸集团有限

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338.01 16.13 321.88

1,

995.5

4

55.00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51.91 71.91 -20.00

-27.

81

10.00

小计 18,903.59

9,

009.57

9,

894.02

109.8

2

2,

058.34

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

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声屏障

1,768.13

1,

801.30

-33.17 -1.84 70.00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414.26 764.26

-350.

00

-45.

80

-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238.58 238.58 0.00 0.00 -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176.59 206.59 -30.00

-14.

52

30.00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50.00 217.12

-167.

12

-76.

97

20.00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

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23.37 58.37 -35.00

-59.

96

-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

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14.18 149.18

-135.

00

-90.

49

14.18

小计 2,685.11

3,

435.40

-750.

29

-21.

84

134.18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声屏障 2,470.50

2,

470.50

0.00 0.00 -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1,711.56

3,

919.64

-2,

208.08

-56.

33

-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是

预制式钢

弹簧浮置

板、 钢弹

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

统

1,495.90 5.77

1,

490.13

25,

825.4

8

-

青岛市地铁一号线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600.67

1,

202.15

-601.

48

-50.

03

-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541.77 541.77 0.00 0.00 -

成都蔚蓝现代城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否 减振垫 237.48 237.48 0.00 0.00 -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226.72 - 226.72 - 30.00

上海轨道交通十五号线发展有

限公司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149.67 149.67 0.00 0.00 -

北京东方朗德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否 减振垫 81.52 5.65 75.87

1,

342.8

3

其他 否

钢弹簧浮

置道床减

振系统

42.05 10.83 31.22

288.2

7

290.00

合计 29,146.54

20,

988.43

8,

158.11

38.87

2,

512.52

其中：关联方金额 1,498.92 7.07

1,

491.85

21,

101.1

3

-

占比 5.14% 0.03%

注:上述期后回款中不包含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以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方式回款的

金额为820.37万元。

如上表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客户余额变化主要系应收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和北京

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余额变动所致，其分别增加了9,894.02万元和1,490.13万元，占一年

以上应收账款增加总额的139.54%。其中: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单位余额增加主要系应收中铁

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金额增加，涉及的项目主要有广州7号线二期、北京16

号线、广州5号线东延线、广州官湖车辆段等。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属于各地方政府重点建设项目，项目

资金最终来源各方政府财政资金，因受各地方政府资金拨付、支付审批程序等影响，回款较慢。 因北

京市加强环境噪声治理，2021年起公司的声屏障业务增加， 由于声屏障业务属于投诉后的环境治理

业务，施工要求较急，项目回款最终来源于地方财政资金，受政府资金拨付、审批进度的影响，应收账

款回款较慢，涉及的项目主要为北京S1线、新机场大狼垡项目;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应

收账款余额增加主要涉及北京12号线项目和东坝车辆段两个项目，受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和业主资金

拨付的影响，项目回款较慢。

三、说明公司有无逾期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如有，披露具体客户、金额、逾期期限、未来还款安

排及履约能力，并说明逾期款项对坏账计提影响

截至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总额54,201.90万元，其中逾期金额13,331.49万元，

逾期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的前五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集

团

客户名称

期 末 应

收 余 额

（含合同

资产）

逾期金额及期限

坏账准

备

逾期金

额

（含合

同资

产）

一年

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年

以上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12,

104.32

4,

604.49

4,

604.4

9

- - - - - 675.07

中国中

铁股份

有限公

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

4,

663.62

3,

600.13

2,

898.0

4

702.

09

- - - - 467.31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

有限公司

921.66 555.55

434.3

8

34.0

9

-

87.0

8

- - 132.02

中铁物贸集团有限

公司

703.62 130.46

130.4

6

- - - - - 45.36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

283.18 261.92 -

253.

89

8.03 - - - 59.04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

148.57 109.86 52.50 -

57.3

6

- - - 29.71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

51.91 51.91 - - -

24.8

5

-

27.0

6

51.91

小计

6,

772.56

4,

709.83

3,

515.3

8

990.

07

65.3

9

111.

93

-

27.0

6

785.35

中国铁

建股份

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1,

285.62

713.64 -

612.

43

101.

21

- - - 287.49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

限公司

238.58 238.58 -

33.8

6

-

204.

72

- - 119.29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

114.26 114.26 - -

114.

26

- - - 53.63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

限公司

109.39 109.39 - -

66.9

4

42.4

5

- - 64.71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

限公司

23.37 23.37 - - - -

23.3

7

- 23.37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

20.00 20.00 - -

17.9

3

2.07 - - 10.00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

有限公司

14.18 14.18 - - -

14.1

8

- - 14.18

小计

1,

805.40

1,

233.42

-

646.

29

300.

33

263.

43

23.3

7

- 572.67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

公司

1,

711.56

1,

009.44

- -

1,

009.

44

- - - 404.44

青岛市地铁一号线有限公

司

600.67 600.67

120.2

4

-

480.

43

- - - 131.57

合 计

22,

994.51

12,

157.85

8,

240.1

1

1,

636.

36

1,

855.

60

375.

35

23.3

7

27.0

6

2,

569.10

受业主单位资金拨付、支付审批程序等影响，公司应收客户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中铁和中国铁建的逾期金额较大；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中铁及中国铁建为大型

国有企业，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预计2024年

可收回20%以上的逾期款项，2025年可收回绝大部分逾期款项。

公司客户款项结算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进而导致应收账款逾期的情况。 应收款项逾期虽

然可能被作为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标志,但公司在确定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时，不仅依赖逾期信

息，还同时考虑客户实际实力和信誉、未来还款安排等因素对相关应收款项信用风险进行综合判断。

鉴于公司客户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企业和业主方为主，主要包括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为主的下属各

个工程局，主要客户均为大型国有企业，信用良好，且历史上未发生过实际坏账损失，因此其不存在

重大回收风险，公司按照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充分。

四、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比例确定依据、是否和行业可比公司一致、历史年度

有无调整、所考虑的前瞻性信息、是否充分识别应单项计提坏账，公司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及时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账龄组合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比较如下：

账龄组合

天铁股份

（%）

辉煌股份

（%）

震安科技

（%）

世纪瑞尔

（%）

平均值

（%）

九州一轨

（%）

1年以内 5.00 5.00 5.00 3.00 4.50 5.00

1-2年 10.00 10.00 10.00 5.00 8.75 10.00

2-3年 20.00 30.00 20.00 10.00 20.00 20.00

3-4年 50.00 60.00 30.00 30.00 42.50 50.00

4-5年 80.00 80.00 60.00 50.00 67.5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与可比公司均按照账龄组合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相比，2-3年和5年以上账龄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相

当，其余各段账龄组合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可比公司平均值，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较为谨慎。公司

历史年度未调整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政策。

公司客户群体主要为各城市地铁集团以及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大型国有施工方，均为大型国

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资信良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属于地方重点建设项目，项目资金有政府预算

保障。结合历史上业务合作的经验及实际回款情况，公司合同款项无法收回的整体风险较小。综合考

虑客户的实力和信誉、应收账款账龄、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等因素，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的坏

账准备计提政策能够覆盖应收账款风险，公司按照账龄组合已足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存在需要单项

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公司坏账计提充分、及时。

五、补充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客户、销售内容、应收款金额，和前五大收入客户的匹

配性及差异原因

截至2023年末，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客户、销售内容、应收账款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集

团

公司名称 销售内容

2023年末账面余额

坏账准

备期末

余额

账面净

值

占应收

账款总

额比例

应收账

款

合同资

产

小计

中国中

铁股份

有限公

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

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预

制式钢弹簧浮

置板

9,273.73

2,

067.63

11,

341.3

6

1,

204.46

10,

136.90

20.92%

中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预

制式钢弹簧浮

置板

8,970.20

1,

794.26

10,

764.4

6

1,

106.89

9,

657.57

19.86%

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预

制式钢弹簧浮

置板

1,999.05 227.41

2,

226.4

6

341.06

1,

885.40

4.11%

中铁物贸集团有

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618.46 261.02

879.4

8

64.53 814.95 1.62%

中铁二局集团有

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624.49 40.34

664.8

3

97.21 567.62 1.23%

中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541.24 -

541.2

4

110.42 430.82 1.00%

中铁十局集团有

限公司

减振垫 165.80 8.73

174.5

3

8.73 165.80 0.32%

中铁上海工程局

集团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51.91 - 51.91 51.91 - 0.10%

小 计

22,

244.88

4,

399.39

26,

644.2

7

2,

985.20

23,

659.07

49.16%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预制式钢弹簧

浮置板、钢弹簧

浮置道床减振

系统

11,

756.41

613.99

12,

370.4

0

693.89

11,

676.51

22.82%

中国铁

建股份

有限公

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声

屏障

1,

740.83

389.11

2,

129.9

4

426.35

1,

703.59

3.93%

中铁十九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703.49 23.30

726.7

9

36.34 690.45 1.34%

中铁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隔

振支座、技术服

务

568.33 19.39

587.7

2

29.39 558.33 1.08%

中铁二十四局集

团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414.26 -

414.2

6

172.15 242.11 0.76%

中铁十五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238.58 -

238.5

8

119.29 119.29 0.44%

中铁十七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176.59 -

176.5

9

118.47 58.12 0.33%

中铁二十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50.00 - 50.00 25.00 25.00 0.09%

中铁十二局集团

有限公司

密封条 0.90 - 0.90 0.05 0.85 -

中铁二十五局集

团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14.18 - 14.18 14.18 - 0.03%

中铁十六局集团

有限公司

钢弹簧浮置道

床减振系统

23.37 - 23.37 23.37 - 0.04%

小 计 3,930.53 431.80

4,

362.3

3

964.59

3,

397.74

8.05%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

声屏障 2,761.82 255.81

3,

017.6

3

521.46

2,

496.17

5.57%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声屏障、隔振支

座

1,713.66 81.76

1,

795.4

2

89.77

1,

705.65

3.31%

合 计

42,

407.30

5,

782.75

48,

190.0

5

5,

254.91

42,

935.14

88.91%

2023年度，公司前五大收入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3年度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2,369.5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7,542.57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75.2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1,527.00

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867.51

合 计 25,081.80

如上表所示，除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外，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客户均为销售

收入前五大客户。 2023年末公司应收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主要系

2021年确认的北京小米基地声屏障、北京八通线声屏障等项目的收入，该类声屏障业务系市民投诉

后的专项环境治理业务，项目回款最终来源于财政资金，回款有保障，但因受资金拨付、支付审批程

序等影响，回款较慢。 2023年度，公司第五大客户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增客户，确认收入金额

867.51万元，截至2023年末，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合计金额710.90万元，位列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余

额的第七名。 总体而言，公司前五大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与营业收入较为匹配。

六、结合前述分析，说明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但应收款余额增加原因及合理性，本年度票据

结算、税费支付等对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的具体影响，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和收入、应收应付款的匹配性

（一）本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但应收款余额增加原因及合理性

最近2年，公司营业收入与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的变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2023年末 2022年度/2022年末 变动金额

营业收入 27,473.90 39,427.03 -11,953.13

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 266.68 6,824.38 -6,557.70

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 54,201.90 51,372.80 2,829.10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54,468.57 58,197.18 -3,728.61

如上表所示，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减少11,953.13万元，同比下降30.32%。 因受宏观环境、行

业周期性变化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及部分项目施工不及预期，导致项目建设工期后延无法

达到收入确认的标准，进而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截至2023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54,201.90万元，较上年末51,372.80万元增长2,829.10万元，

公司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总包方或业主方，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作为各地方政府

重点建设项目，项目资金最终来源各方政府财政资金，但受各地方政府资金拨付、支付审批程序等影

响，回款较慢。

（二）本年度票据结算、税费支付等对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的具体影响

1、本年度票据结算对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的具体影响

最近2年公司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及应付票据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22年末

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 6,830.15 9,657.�79 9,663.56 6,824.38

应付票据 4,233.49 4,622.66 5,903.67 2,952.49

项目 2023年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2023年末

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 6,824.38 2,711.44 9,269.14 266.68

应付票据 2,952.49 5,�145.�04 5,624.24 2,473.28

公司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主要为客户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公司货款所收到的票据，2023

年末余额266.68万元，较年初余额6,824.38万元减少了6,557.70万元。 其中2023年票据到期收款8,

084.13万元，较上年票据到期收款2,583.31万元增加5,500.82万元，因此应收票据对2023年度经营

性现金流入较上年影响较大，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入5,500.82万元。

公司应付票据主要为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2023年末公司应付票据余额2,

473.28万元， 较年初余额2,952.49万元减少了479.21万元， 其中由于本年票据到期支付5,624.24万

元，较上年票据到期付款5,903.67万元减少了279.43万元。 因此应付票据对2023年度的经营性现金

流出较上年相比，影响较小。

2、本年税费支付对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的影响

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比减少，同时由于采购暂估金额的影响，本年采

购进项税额增加，因此导致公司2023年已交增值税额较上年减少了1,952.89万元，进而导致支付的

各项税费大幅减少2,005.31万元。

3、其他因素对经营性活动现金流的影响

由于公司本年度发放上市奖励薪酬807.51万元等原因，导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较上年增加了1,015.80万元。

综上所述，本年度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2,145.46万元，较上年增加了2,387.22万元。

（三）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和收入、应收应付款的匹配性

2023年度，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45.46万元， 较上年-241.76万元增加了2,

387.22万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金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33,901.14 29,883.53 4,017.61

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979.62 26,255.56 4,724.0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31,755.68 30,125.29 1,630.39

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8,812.32 16,431.17 2,381.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5.46 -241.76 2,387.22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应收款项变动的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营业收入 27,473.90

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减少 -2,829.10

合同负债增加 -295.29

应收票据和应收款项融资减少 6,557.70

销项税额影响 3,651.95

应收票据及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转让背书支付货款影响 -3,002.90

其他影响 -576.64

合 计 30,979.62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应付款项变动的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营业成本 18,574.71

预付账款增加 81.56

存货余额增加 1,117.53

应付账款减少 1,652.13

应付票据减少 479.20

商品、接受劳务进项税 2,756.76

应收票据及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转让背书支付货款 -3,002.90

计入营业成本薪酬、折旧等 -1,960.45

其他影响 -886.22

合计 18,812.32

综上所述，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和收入、应收应付款项变动具有匹配性。

七、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应收账款明细表、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客户付款条件、是否存在逾期未付款

的情形及逾期原因等；

2、获取2023年末和2022年末应收账款明细表及账龄明细，查看两年年末余额波动情况以及一

年以上应收账款同比变动情况；

3、查阅2023年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4、查阅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计提比例，分析公司坏账计提政策是否和行业可比

公司具有可比性；

5、通过企查查等公开渠道对主要客户公开信息进行查询，了解客户经营情况及涉诉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列示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合同资产金额、发生原因、收款方、账龄及是否逾

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过程及依据；

2、公司已补充披露一年以上应收款项（含合同资产）客户及对应金额、主要销售内容、关联方客

户金额及占比、期后回款情况；公司一年以上应收款项增加主要系因受各业主单位的资金拨付、支付

审批程序等影响，回款较慢；

3、公司已补充披露逾期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相关的具体客户、金额、逾期期限、未来还款安排及

履约能力；公司已按账龄组合对逾期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计提坏账准备；

4、公司已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比例确定依据，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一致，公司坏账计提充分、及时；

5、公司已补充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客户、销售内容、应收款金额，和前五大收入客户

具有匹配性；

6、公司已补充披露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变动的原因以及票据结算、税费支付等对经营性活动现

金流的具体影响；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和收入、应收应付款具有匹配性。

八、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主要客户销售合同，了解主要客户付款条件，分析是否存在逾期未付款的情形；

2、获取2023年末和2022年末应收账款明细表及账龄明细，查看两年年末余额波动情况以及一

年以上应收账款同比变动情况；

3、检查年末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

4、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逾期原因；

5、查阅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以及计提比例，分析公司坏账计提政策是否和行业可比

公司具有可比性；

6、通过企查查等公开渠道对主要客户公开信息进行查询，了解客户经营情况及涉诉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已补充披露列示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合同资产金额、发生原因、收款方、账龄及是否逾

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过程及依据；

2、公司已补充披露一年以上应收款项（含合同资产）客户及对应金额、主要销售内容、关联方客

户金额及占比、期后回款情况；公司一年以上应收款项增加主要系受各地方政府、业主单位的资金拨

付、支付审批程序、项目进度等影响，回款较慢；

3、公司已补充披露逾期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相关的具体客户、金额、逾期期限、未来还款安排及

履约能力；公司已按账龄组合对逾期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计提坏账准备；

4、公司已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坏账计提比例确定依据，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一致，具有可比性；公司坏账计提充分、及时；

5、公司已补充披露前五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客户、销售内容、应收款金额，和前五大收入客户

具有匹配性；

6、公司已补充披露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变动的原因以及票据结算、税费支付等对经营性活动现

金流的具体影响；公司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和收入、应收应付款具有匹配性。

问题5.客户和供应商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25,081.81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91.29%；其中前五名

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12,369.5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45.02%，第三和第五名客户系新入前五

大客户。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7,721.19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43.55%，不存在关联方，第三至第五名

供应商系新入前五大供应商。 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增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主营业务情况及相关

资质、交易背景、订单签订时间、前期有无合作、采购用途和销售内容、是否系公司关联方;（2）2023

年关联销售主体、销售内容、占比提升原因、产品单价和销量和历史年度有无变化、和公司业务发展

的匹配、关联销售价格同非关联客户有无差异、关联销售必要和定价公允。

回复：

一、新增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主营业务情况及相关资质、交易背景、订单签订时间、前期有无合

作、采购用途和销售内容、是否系公司的关联方

（一）2023年度新入前五名客户具体情况

2023年度，公司新入前五名的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第三名

北京城建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根据官网介绍，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市建

筑业的龙头企业，具有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总承包特

级资质，拥有城建工程、城建地产、城建设计、城建园林、

城建置业、城建资本、城建文旅、城建国际、城建服务等九

大业务。

否

第五名

徐州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项目策划；轨道交通建设；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地下工程、岩土工程、机电工程建设；工程设计、监

理、技术咨询服务；轨道交通设备销售、租赁；轨道交通站

场物业管理；轨道交通沿线广告资源开发等。

否

其中，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新增客户，成立于2012年7月，为徐州市属国有大型集团化

企业，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前年度已有业务合作，不属于2023年新增客户；公司与上述客户

基于轨道交通项目围绕声学产品发生交易，具体的交易情况及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合同签署方 项目 销售内容 收入金额 签订时间 获取方式

北京城建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

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

通13号线扩能

提升工程

钢结构分包 244.82 2023-10 邀请招标

北京城建设计

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

通13号线扩能

提升工程

声屏障 354.68 2023-06

竞争性谈

判

北京城建设计

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市郊铁路

璧山至铜梁线

工程四标段

声屏障、钢

结构及声学

构件

1,356.53 2023-07 邀请竞谈

北京城建集团

（厦门）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厦门新机场项

目-机场工程-

航站区工程-施

工三标段

隔振支座 819.19 2022-12

邀请竞谈

徐州地铁

集团有限

公司

徐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徐州市轨道交

通3号线二期钢

弹簧浮置板系

统采购有项目

钢弹簧浮置

板

698.23 2022-09 公开招标

徐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

徐州市城市轨

道交通6号线一

期工程钢弹簧

浮置板系统采

购合同

钢弹簧浮置

板

169.28 2022-12 公开招标

（二）2023年度新入前五名供应商具体情况

2023年度，公司新入前五名的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第三名

南京志绿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的安装、设计、施工；隔音窗、隔音门、消音

器、声屏障、隔音房、减震垫、钢结构件生产、销售及安

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

理；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否

第四名

天津市华锦装

配式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技术推广；钢结构工程设计、制造、销售、

安装；金属制品加工、制造；钢压延加工；通用机械设

备安装；橡塑制品、五金交电、农副产品、化学产品（危

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防腐保温材料的批发零售。

否

第五名

中铁物贸集团

有限公司轨道

集成分公司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钢材、水泥、建筑材料、

机械电器设备、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五金交电、日用

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焦炭、有色金属、木材、木制

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招投标代理；仓储服

务；设备租赁；代理进出口；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

用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否

其中，2023年度，公司与上述供应商具体的交易情况及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签署方 项目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签订时间

南京志绿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

北京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声屏

障钢结构采购项目

金属吸声板 69.14 2022-11

重庆璧铜线声屏障工程金属吸声

板、隔声窗采购项目

金属吸声板、

透明隔声窗

467.61 2023-08

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振动降噪

治理施工II标声屏障加装工程

金属吸声板、

钢结构

79.62 2023-09

安徽池州中村公共矿产运输廊道

降噪项目金属吸声板采购合同书

金属吸声板 375.96 2023-10

合计 992.33

天津市华锦装配

式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声屏

障钢结构采购项目

钢结构 451.53 2022-11

北京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26标

K66+971~K67+595区间声屏障

钢结构采购项目

钢结构 269.32 2023-03

北京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25标段

300米桥梁段声屏障钢结构采购

项目

钢结构 211.07 2023-05

北京13号线电缆支架采购合同书 电缆支架 7.25 2023-06

合计 939.17

中铁物贸集团有

限公司轨道集成

分公司

北京3号线东坝车辆段道岔减振

扣件采购合同

减振扣件 17.26 2022-06

北京地铁线网振动提升整治工程 减振扣件 398.21 2023-12

北京地铁线网振动提升整治工程 减振扣件 368.79 2023-12

合计 784.27

2022年度，公司与天津市华锦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首次签署采购协议，公司通过竞争性谈

判最终确定天津市华锦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为北京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声屏障钢结构采购

项目的钢结构供应商，上述事项经过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通过；公司与南京志绿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及中铁物贸集团有限公司轨道集成分公司在以前年度亦开展业务合作，上述三家供应商均不属于

2023年新增供应商。

二、2023年关联销售主体、销售内容、占比提升原因、产品单价和销量和历史年度有无变化、和公

司业务发展的匹配、关联销售价格同非关联客户有无差异、关联销售必要和定价公允

（一）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关联销售主体、销售内容、占比提升原因

2023年度，公司前五客户中的关联客户为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建管” ）。2020年8月，北京建管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

公司” ）实施合并重组，北京建管于2020年8月以无偿划转的方式成为京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金额合计12,369.50万元，较2022年度15,384.51万元有所下降，

降幅为19.60%，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收入占比增多主要因2023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使得

公司向北京建管的比例有所增长。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销售内容 收入金额 获取方式 开标时间 中标时间

1

北京市轨道交通12

号线工程钢弹簧浮

置板采购项目I标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弹

簧浮置板

2,274.96 公开招标 2019-12 2020-05

2

北京市轨道交通12

号线工程钢弹簧浮

置板采购项目II标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弹

簧浮置板

7,200.43 公开招标 2019-12 2020-05

3

北京市轨道交通17

号线工程钢弹簧浮

置板采购项目III标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

振系统、预制式钢弹

簧浮置板

1,588.29 公开招标 2019-01 2019-06

4

北京市轨道交通3

号线一期工程东坝

车辆段轨道减振降

噪材料系统集成采

购项目

减振扣件、高弹性减

振垫、阻尼降噪装置

1,300.67 公开招标 2021-08 2021-10

5

北京市轨道交通19

号线一期工程新宫

车辆段轨道减振系

统采购项目

减振扣件、高效弹性

减振垫

5.16 公开招标 2020-09 2021-05

合 计 12,369.50

（二）公司与北京建管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

北京建管是北京地铁建设的主要承担单位，主要通过招标方式向社会公开选择供应商。 公司是专业

从事城市轨道交通振动与噪声控制的治理厂商，具有众多成功项目案例，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故

公司向北京建管提供减振降噪产品或服务具有合理性。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市场是我国线路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公司依托多年来对北京市轨道交通建

设的经验，为北京地铁提供系统的减振降噪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服务，有助于公司树立行业口碑，提

高公司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此外，公司总部、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均设在北京，参与北京地

铁的建设项目可有效控制生产运输成本，降本增效。 公司为北京地铁提供减振降噪产品或服务具有

必要性。

（三）产品单价和销量和历史年度有无变化、和公司业务发展的匹配

公司的收入主要按照完成顶升或者安装、铺设完毕的产品数量作为收入确认的数量依据，故受

到客户或施工方的顶升或安装、铺设进度的影响，项目每年完成的数量存在差异。公司收入的单价按

照合同约定或者中标的单价确认收入，因项目的实施地点、产品要求等级、合同时间等因素影响单价

存在差异。

2023年度，公司对北京建管形成收入的项目均为公司以前年度中标的项目，达到收入确认的数

量以施工方完成顶升或者铺设、安装完毕的数量为基准，按照对应项目中标的单价进行结转收入。同

一项目的产品单价不存在与历史年度同一项目有重大变化的情况，销量受到整体项目实施的进度影

响。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数量不存在与公司业务发展不匹配的情况。

（四）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定价公允

2023年度，公司对于同一类别产品向北京建管销售的平均单价与其他客户的平均单价的比较情

况如下：

序号 销售产品 北京建管平均单价 其他客户平均单价

1 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万元/公里） 667.86 305.15

2 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万元/公里） 769.49 622.01

3 减振扣件（元/套） 559.42 505.84

4 高效弹性减振垫（元/平方米） 619.47 892.74

注：上述平均单价不含税

1、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项目均通过公开招标取得，中标单价系参与市场竞争的结

果

公司的产品以项目为实施单位，平均销售单价主要受到中标价格的影响，由于公司业务主要通

过招投标获得，公司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项目进行整体报价，由于招标中的建设预算、竞争对手、区

域竞争度的差异，最终中标价格存在波动。

2023年度，公司对于北京建管的销售均通过公开招投标获得。 公司在分析销售价格和销售成本

趋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近期项目的竞争对手报价及中标价格后进行报价，综合考虑自身生产成本

等因素后给出的投标报价，最终中标单价系市场化的竞争结果。

2、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的平均单

价高于其他客户具备合理性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的平均单价为667.86万元/公里（不

含税），高于其他客户的平均单价；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的平均单价为769.49万元/公里（不含税），

较其他客户的平均单价高出23.71%。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全部来自以

下项目：北京市轨道交通12号线工程钢弹簧浮置板采购项目I标、北京市轨道交通12号线工程钢弹簧

浮置板采购项目II标、 北京市轨道交通17号线工程钢弹簧浮置板采购项目III标。 上述三个项目为

2019年度开标， 合计形成2023年度产品收入11,063.68万元， 占公司向北京建管2023年收入的

89.44%。

（1）上述三个项目的开标时间均为2019年度，北京建管尚未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2020年8月，北京建管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实施合并重组，北京建管于2020年8月以无

偿划转的方式成为京投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三个项目最迟在2019年12月开标，彼时北京建管尚

未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系通过正常的商业竞争获取上述订单并确定中标单价。

（2）2023年度，公司其他客户的项目晚于前述项目的获取时间，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平均中标单

价有所下降

2023年度，其他客户形成收入的项目晚于北京建管上述项目的获取时间。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

加剧，公司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的平均中标单价有所下降，使得2023年度

向其他客户销售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的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305.15万元

/公里、622.01万元/公里。

（3） 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定价与同一地铁线路分标段的中标价格或同时间段北

京其他地区的中标单价不存在明显差异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均是通过公开

招标取得，公司综合考虑市场战略、自身产品成本及合理利润、竞争对手情况等因素确定投标价格，

中标后按中标价执行项目定价，定价公允。公司在同一地铁线路分标段的竞标中，公司与竞争对手的

中标价格不存在明显差异。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万元/公里

项目名称 招标时间 招标方式 中标人 中标价 单价

北京市轨道交通

17号线工程钢弹

簧浮置板采购项

目

I标 2018年11月 公开招标 道尔道 7,730.00 973.55

II标 2018年11月 公开招标 隔而固 9,123.55 1,053.53

III标 2018年11月 公开招标 九州一轨 10,851.88 989.95

北京市轨道交通

12号线工程钢弹

簧浮置板采购项

目

I标 2019年11月 公开招标 九州一轨 4,004.17 809.41

II标 2019年11月 公开招标 九州一轨 5,540.49 896.52

注：单价=中标价/招标公里数；招标公里数根据招标文件整理；中标人及中标价数据来源为北京

建设工程交易信息网数据整理；上述单价和中标价是含税单价

此外，因公司为北京市轨道交通12号线项目的报价要低于其他中标候选人，使得公司同时中标

了北京市轨道交通12号线工程钢弹簧浮置板采购项目的I标、II标。同一时间段，北京地区其他项目的

中标单价与公司中标单价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开标时间

招标

方式

招标数量（公里）

中标

人

中标价

（万元）

单价（万元/公里）

不考虑

道岔

考虑道

岔

不考虑

道岔

考虑

道岔

北京市轨道

交通3号线

一期工程钢

弹簧浮置板

采购项目

I标

2019年

12月

公开

招标

1.14 1.508

易科

路通

1,135.20 995.79 752.79

II

标

2019年

12月

公开

招标

2.10 2.332

安境

迩

1,902.17 905.80 815.68

北京市轨道

交通12号线

工程钢弹簧

浮置板采购

项目

I标

2019年

12月

公开

招标

4.947 5.005

九州

一轨

4,004.17 809.41 800.03

II

标

2019年

12月

公开

招标

6.18 6.296

九州

一轨

5,540.49 896.52 880.00

3、除了钢弹簧浮置道床减振系统、预制式钢弹簧浮置板外，公司向北京建管2023年的销售收入

主要来自于北京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东坝车辆段轨道减振降噪材料系统集成采购项目， 该项

目定价公允

2023年度， 公司向北京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东坝车辆段轨道减振降噪材料系统集成采购

项目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形成收入金额为1,300.67万元，主要销售的产品包括减振扣件、高弹性减

振垫、阻尼降噪装置等减振降噪材料项目。 2023年度，公司向北京市轨道交通19号线一期工程新宫

车辆段轨道减振系统采购项目销售或提供服务形成收入金额为5.16万元，金额较小，对平均单价的

影响较小。

2023年度， 公司向北京建管销售的减振扣件平均单价为559.42元/套， 高于其他减振扣件的价

格；阻尼降噪装置平均单价为1,062.83元/米，高于其他项目阻尼降噪装置的平均单价；高效弹性减

振垫平均单价为619.47元/平方米，低于其他项目的平均单价，上述产品销售主要因北京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东坝车辆段轨道减振降噪材料系统集成采购项目销售所致。 公司对于该类项目采用

一揽子报价的方式参与公开招投标，对每类产品公司考虑成本及利润加成后进行分别报价，并同时

兼顾总合同价格具备竞争力，故呈现出不同类别产品的平均单价高于其他项目或低于其他项目的情

形。 其他减振扣件、阻尼降噪装置、减振垫项目一般均为单品的销售合同，一般公司采用较低报价的

策略。

综上所述，公司向北京建管的销售单价定价公允，与非关联方的平均单价的差异具备合理性。

三、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的收入明细表、采购明细表，了解公司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销售、

采购背景及具体情况；

2、获取并核查了公司与新入前五大客户、新入前五大供应商之间的合同或中标文件，了解销售、

采购的具体内容与中标情况；

3、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的销售台账、采购台账，了解新入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公司

合作过；

4、获取公司的关联方清单，并通过网络查询等，了解上述客户、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5、获取并核查了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中标文件、合同文件、顶升或安装文件，了解公司2023年

度与北京建管之间的销售合同执行情况；

6、 获取并核查了与北京建管的项目的不同标段的中标资料或公开资料， 与公司的中标价格比

较，了解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交易的定价公允性；获取并核查了与北京建管相同时间段的其他项目

的中标资料或公开资料，了解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交易的定价的公允性；

7、分析公司的收入成本明细表，比较北京建管项目的中标单价与其他项目非关联方项目中标单

价的差异，了解差异的原因；

8、访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与上述新入前五大客户、新入前五大供应商、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的情况及原因；

9、获取并核查了前五大中新增供应商的内部审批文件；

10、公开查询2023年新入前五大客户、新入前五大供应商的工商信息，了解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资

质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2023年度，公司新入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主营业务情况及相关资质、交易背景、订单签订时

间、采购用途和销售内容具备商业合理性、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对上述事项已经进行补充披

露。

2、2023年度，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销售占比提升主要因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导致，销售的

产品单价、销量具备合理性，与公司的与发展匹配，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产品销售单价与非关联方

客户的销售单价的差异具备合理性，关联销售具备必要性、定价公允。

四、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实施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的收入明细表、采购明细表，了解公司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的销售、

采购背景及具体情况；

2、获取并核查了公司与新入前五大客户、新入前五大供应商之间的合同或中标文件，了解销售、

采购的具体内容与中标情况；

3、获取并核查了公司的销售台账、采购台账，了解新入前五大客户及前五大供应商是否与公司

合作过；

4、获取公司的关联方清单，并通过网络查询等，了解上述客户、供应商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5、获取并核查了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中标文件、合同文件、顶升或安装文件，了解公司2023年

度与北京建管之间的销售合同执行情况；

6、获取并核查了公司与北京建管项目的不同标段的中标资料或公开资料，与公司的中标价格比

较，了解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交易的定价的公允性；获取并核查了与北京建管相同时间段的其他项

目的中标资料或公开资料，了解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交易的定价的公允性；

7、分析公司的收入成本明细表，比较北京建管项目的中标单价与其他项目非关联方项目中标单

价的差异，了解差异的原因；

8、访谈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公司与上述新入前五大客户、新入前五大供应商、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的情况及原因；

9、获取并核查了前五大中新增供应商的内部审批文件；

10、公开查询2023年新入前五大客户、新入前五大供应商的工商信息，了解公司的主营业务或资

质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2023年度，公司新入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主营业务情况及相关资质、交易背景、订单签订时

间、采购用途和销售内容具备商业合理性、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对上述事项已经进行补充披

露；

2、2023年度，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销售占比提升主要因公司营业收入规模下降导致，销售的

产品单价、销量具备合理性，与公司的与发展匹配，公司与北京建管之间的产品销售单价与非关联方

客户的销售单价的差异具备合理性，关联销售具备必要性、定价公允。

问题6.存货

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9,605.99万元,同比增加12.95%，其中发出商品金额3,560.8

万元， 占比最高。 合同履约成本和发出商品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分别4.48万元和12.04万元。 请公司：

（1）结合在手订单执行、新签订单备货、原料用工成本变化、在产品金额变动及原因等，说明营业收

入下降但存货金额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存货规模同订单的匹配性；（2）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依

据、 和订单匹配性、 本年摊销过程及对盈利数据影响，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3）本年新增计提合同履约成本和发出商品存货跌价对应订单、计提跌价原因、计提过程，是否根据

合同执行情况充分识别并足额计提存货跌价。

回复：

一、结合在手订单执行、新签订单备货、原料用工成本变化、在产品金额变动及原因等，说明营业

收入下降但存货金额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存货规模同订单的匹配性

最近2年，公司营业收入、在手订单及存货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末/2023年度 2022年末/2022年度 变动额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7,473.90 39,427.03 -11,953.13 -30.32%

在手订单 85,605.35 55,087.68 30,517.67 55.40%

存货 9,605.99 8,504.99 1,101.00 12.95%

其中：原材料 1,186.29 1,408.43 -222.13 -15.77%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 1,029.49 1,443.79 -414.30 -28.70%

库存商品 2,723.46 3,005.81 -282.35 -9.39%

发出商品 3,560.80 1,197.93 2,362.87 197.25%

库存商品+发出商品订

单覆盖率

1,362.22% 1,310.44% - -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473.90万元，较上年39,427.03万元减少11,953.13万元，下降

了30.32%，但存货金额增加1,101.00万元，增长12.95%。 存货增加主要为发出商品增加，由于受行业

周期性变化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及部分项目施工不及预期，导致部分项目建设工期后延，无

法达到收入确认的标准。

截至2023年末，公司主要发出商品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发生商品金额 期后验收情况

1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轨

道交通十号线项目

736.90 2024年已全部确认收入

2

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钢弹

簧浮置板采购项目

426.72 尚未验收

3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轨道

交 通 7 号 线 工 程 轨 道 施 工 项 目

VII-GS-02标项目

346.37 2024年已全部确认收入

4

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

土建施工26合同段项目

293.48 尚未验收

5

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

钢弹簧浮置板系统采购项目

279.90 2024年已全部确认收入

合 计 2,083.37

注：期后验收情况系指2024年1月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的验收情况。

此外，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手订单85,605.35万元，期末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6,284.26万元，在

手订单覆盖率1,362.22%，与上年基本持平，公司存货的订单覆盖率较高。

综上，由于受行业周期性变化影响，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及部分项目施工不及预期，导致部分

项目建设工期后延，无法达到收入确认的标准，导致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下降，同时导致年末发出商

品余额增加。 截至2023年末，公司库存商品+发出商品订单覆盖率1,362.22%，公司存货规模与订单

匹配。

二、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依据、和订单匹配性、本年摊销过程及对盈利数据影响，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一）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依据

2023年度，公司发生的合同履约成本主要为劳务费、技术服务费、项目检测费、安装费、运杂费、

职工薪酬、折旧和工具设备使用费等等，在相关费用实际发生时确认合同履约成本。

（二）合同履约成本和订单的匹配性

（下转B071版）

（上接B069版）


